
立法會CB(2)1912/05-06號文件附錄 II 
 

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5月 11日 ) 
 
 

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在東南九龍興建一座體育館及

其他體育設施  
 

2003年 1月 15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

工程計劃的詳細建議。  
 

尚待回應。  
 

 
2.  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  2004年 11月 9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陳偉業

議員促請政府擱置中區警署及域多

利監獄發展項目的招標程序而動議

的議案，作出書面回應。該議案獲事

務委員會通過。  
 

尚待回應。  

3.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的《傳

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報告書》

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報告

書》  
 

2005年 1月 1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向事

務委員會匯報其對該兩份法律改革

委員會報告書的立場。  
 

尚待回應。  

4.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就 行 政 長 官

2005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2005年 1月 17日  
 
 

政府當局同意在對性別觀點主流化

推行情況的檢討完成之後，將檢討結

果提交事務委員會。政府當局亦答允

在適當時候提交檢討工作中期報告。

 

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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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5. 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  

 
2005年 7月 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文件，說明有些地區性諮

詢委員會委員在該等委員會內

擔 任 同 一 職 位 超 過 6年 的 原
因，以及政府當局要撤換這些

委員為何會有困難；  
 
(b) 在 2005年 10月 或 之 前 提 供 文

件，說明民政事務局現正採取

甚麼措施，以吸納更多具不同

背景的人才加入轄下的諮詢及

法定組織；  
 
(c) 提供文件，載述各政策局現時

委任不同人士加入諮詢及法定

組織所採用的準則和原則；及  
 
(d) 回應何俊仁議員的建議，就是

政府當局應定出關於如何改變

各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現有委任

方式的建議，以便從相關界別

盡攬人才，並安排每個事務委

員會討論就該事務委員會負責

範疇內的諮詢及法定組織所提

出的建議。  
 

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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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政府協辦 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
會和殘疾人奧運會馬術比賽項

目的擬議安排  

2005年 7月 2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就有關的重置計劃提供進一步

資料，包括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的照片和

建築圖則，以資說明；  
 
(b) 說明政府與北京第二十九屆奧

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將簽

訂的合約的詳細條款及條件；

及  
 
(c) 說明政府與北京第二十九屆奧

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將制

訂的詳細財務安排。  
 
政府當局須要求香港賽馬會提供資

料，闡述其委聘顧問進行實地勘察的

研究所得的結果和作出的建議。  
 

尚待回應。  
 
 

7.  向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及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私隱專
員公署 ”)發出的往香港以外地方
進行職務訪問的擬議指引  

2005年 12月 9日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文

件，說明監察下列機構進行海外職務

訪問的制度：  
 
(a) 貿易發展局、機場管理局、香

港旅遊發展局、九廣鐵路公司

及醫院管理局等法定機構；及  
 

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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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廉政專員、申訴專員和證券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證 監
會 ”)主席。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進行以下

檢討：  
 
(a) 檢討私隱專員公署、證監會和

其他公共機構 (例如金融管理
局 )的管治架構；及  

 
(b) 檢討現時建議的指引，當中應

考慮委員所提出的意見；一與

平機會及私隱專員公署就此事

達成共識，即向事務委員會作

出匯報。  
 

 

8.  《平等機會委員會事件獨立調

查小組報告》及平機會進行內部

檢討的另外兩份報告所提建議

的推行情況  

2006年 1月 13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與下
列事項有關的資料：  
 
(a) 翻查過往立法會審議《性別歧

視條例草案》時所作的討論，

以了解為何當時政府當局和立

法機關決定平機會主席應為一

個全職的執行職位；  
 
(b) 平機會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能

和權力會如何劃分；及  
 
(c) 詳細分析有關建議在政策上帶

來的影響；  
 

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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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以便諮詢事務委員會，然後才草擬有

關條例草案。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一

個時間表，列明當局會在何時就分拆

平機會主席和行政總裁兩個職位的

建議諮詢平機會和有關團體，以及何

時向本事務委員會提交上述資料以

供討論。  
 

 

9.  進一步討論聯合國委員會就香

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兒童權利公

約》提交的第一次報告通過的審

議結論  

2006年 2月 1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匯報其就
申訴專員的權責，應否包括處理質疑

政策局／部門在執行政策上是否抵

觸了《兒童權利公約》的投訴，與申

訴專員進行磋商的進展。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

回 應 何 俊 仁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關注事

項，就是若 18歲以下的少年罪犯所涉
及的案件亦有其他成年罪犯，他們便

要和案中的成年罪犯一同在法庭接

受審訊。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在

2006年 4月 13日隨立法會
CB(2)1727/05-06 號 文 件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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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0.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報告

2006年 3月 1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下列
事項，並作出書面回應：  
 
(a) 就尋求庇護人士在香港的基本

需要而提出的關注事項，例如
尋求庇護的兒童接受教育的權
利；及  

 
(b) 平機會提出設立精神健康局的

建議。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在
2006年 5月 9日隨立法會
CB(2)1954/05-06 號 文 件
發出。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在
2006年 5月 3日隨立法會
CB(2)1910/05-06 號 文 件
發出。  
 

11. 256RS ⎯⎯  大嶼山東涌第 17區
體育館、社區會堂兼圖書館  

2006年 3月 10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採用
“設計及建造 ”模式方面的政策，以及
設立機制，讓立法會議員可在考慮有

關的撥款建議時，就選定投標者根據

“設計及建造 ”模式所提出的設計置
評。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在

2006年 4月 25日隨立法會
CB(2)1837/05-06 號 文 件
發出。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5月 11日  


